
 

证券简称：恒立实业       证券代码：000622       公告编号： 2017-73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应诉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

收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发来的民事诉讼《应诉通知书》

等相关资料，通知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现将有关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揭阳市中萃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长沙丰泽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被告：谭迪凡 

被告：深圳市傲盛霞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岳阳恒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原告主张的主要事实及理由 

原告揭阳市中萃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萃房产”）诉称，其原合

法持有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曾用企业名称，以下简称“岳

阳恒立”）4110 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8.99%，为第一大股东。因公司连

续三年亏损，被暂停上市，面临退市风险，其同深圳市傲盛霞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傲盛霞”）及岳阳恒立于 2010年 9月 28日签署《关于对岳阳恒立冷气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组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重组合作协议》”,该协议中

所定义的的重组是:就岳阳恒立恢复上市所拟定或进行的一切工作，包括但不限

于为确保岳阳恒立恢复上市资格进行的债务重组、资产处置、公司内部管理和

董事会的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股改承诺的完成、信息披露等）。约

定傲盛霞为岳阳恒立的重组方，占据资产重组的主导地位，由傲盛霞为岳阳恒

立的重组提供财务支持，可为岳阳恒立选择确定重组方案；傲盛霞借款 4350



 

万元给岳阳恒立，用于解决岳阳恒立相关债权债务，中萃房产同意将其所持有

的岳阳恒立的 3000万股股份过户给傲盛霞，以进行重组；原告与傲盛霞按 50：

50 比例共享岳阳恢复上市资格的资产重组过程中岳阳恒立置出资产中土地开

发权等的权益等。原告据此认为公司和傲盛霞肯定并认可了有关土地开发权及

收益权的分配方案。 

中萃房产同傲盛霞于 2011 年 8月 6日签署《关于<关于对岳阳恒立冷气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重组的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双方在《重组合作协议》的基础原

则上补充约定，傲盛霞承诺其在重组后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促成与中萃房产合作开

发岳阳恒立现有土地资源，双方按原约定各 50%投入及分配损益。原告据此认为

其享有岳阳恒立有关土地资源的开发权，并享有 50%的收益分配权。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于 2013年 11月 27日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成立全资子公司岳阳恒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实业”）,

注册资本为 1 亿元，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土地出资 7000

万元。2014 年 1 月 6 日，恒通实业注册成立。岳阳恒立将其享有的坐落于岳阳

市青年中路使用权面积为 90216 平米的商服和住宅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土

地出资的方式过户至恒通实业名下。原告作为小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投

反对票。 

2016 年 11 月 24 日，恒立实业与长沙丰泽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沙丰泽”）及谭迪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恒立实业将所持有

的恒通实业 80%的股权作价 23280.798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长沙丰泽。2016年 12

月 16 日，公司转让恒通实业 80%股权办理完成工商股权变更登记。原告认为恒

立实业、傲盛霞与长沙丰泽、谭迪凡恶意患通，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将涉案的该

宗土地的开发权和收益权实际转让给长沙丰泽，剥夺原告该宗土地的开发权和收

益权，严重损害作为第三人的原告的利益。 

（三）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丰泽

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谭迪凡之间于 2016年 11 月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

让协议》无效；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长沙丰泽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岳阳恒通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80%的股权全部返还至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3、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 

 



 

二、判决或裁决情况 

公司已收到法院传票，该案件将于 2018年 1月 9日开庭审理。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1、因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林榜昭所控制的广东揭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揭商投资”）同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恒安于 2014年签订《投资协议》及补充协

议，上海恒安以自有资金 1,000.00 万元委托揭商投资进行投资，协议期限为 

2014 年 2 月 12 日至 2017 年 2 月 11日；投资年回报率第一年为 10%，第二

年及以后年度为 8%；林榜昭就投资协议履行为揭商投资提供担保。上海恒安按

照投资协议约定向揭商投资支付投资款后揭商投资未能及时归还投资款本金及

收益。 

上海恒安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向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诉讼材料，

2017年 5月 5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出具了“(2017)沪 0114民初 6761号”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决定予以立案。2017 年 11 月 9 日嘉定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截止本公告日法院尚未作出判决，揭商投资未向上

海恒安支付任何款项。 

公司对子公司上海恒安起诉揭商投资相关事项于 2017年 5月 10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媒体予以公告（公告编号：2017-28）。 

2、除上述案件外，截止本公告日，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

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及采取的措施 

1、经公司初步自查，公司档案记录中未有同原告及傲盛霞签署《重组合作

协议》的记录，亦未曾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此事宜，故对此协议无法按照

信息披露要求予以公告，公司将及时向当时实际控制人林榜昭及董事长陈少波等

主要人员核实该协议的真实性及其是否存在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授

权私自越权签署《重组合作协议》情形。 

2、《重组合作协议》及其相关补充协议系公司原控股股东中萃房产同傲盛

霞就公司股权重组事宜所做的约定，不应也不能对公司具有约束力，且公司实施

股权分置改革及恢复上市过程中均未涉及剥离土地使用权等资产，公司系土地使

用权唯一合法权利人，任何股东无权亦不具备未经合法程序私自约定和分配土地

开发收益的权利和资格，公司权益不会因此事项受到损害。 



 

3、在公司将土地使用权出资且恒通实业为唯一合法权利人的前提下，公司

基于经营发展需要于 2016 年进行的重大资产出售将该土地使用权所对应的恒通

实业 80%股权出售给长沙丰泽，本次股权出售构成重大资产出售，公司聘请适格

专业中介机构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实施，

相关股权出让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侵害包括中萃房产在内的任何第三方权益情

形。 

4、经公司核实后，若《重组合作协议》系时任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陈少波

未经授权签署，公司将第一时间向证券监管部门汇报并反映陈少波及时任实际控

制人林榜昭等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违法行为，并就相关人员滥用实

际控制人权利及未能勤勉履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的忠实义务

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其赔偿公司相关损失。 

5、公司若在核实《重组合作协议》及相关文件过程中，发现时任实际控制

人林榜昭及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陈少波等在控制和经营管理公司期间存在其他

违法犯罪活动的，将向公安机关举报，请求司法机关予以查处。 

 

公司将根据核查及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案号（2017）湘高民初字第 23号《应诉通知书》； 

2. 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6日 




